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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

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會議記錄 (通訊會議) 

 
通訊投票時間： 

自 2020 年 5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00 分 

至 2020 年 5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 00 分 

 

通訊投票通知對象： 

王皇玉所長、王泰升教授、陳聰富教授、黃銘傑教授、許士宦教授、林仁光教授、 

沈冠伶教授、張文貞教授、汪信君教授、吳從周教授、蔡英欣教授、黃詩淳副教授、

吳建昌副教授、周迺寬臨床副教授、學生代表李星逸 

 

通訊投票結果： 15 票同意，並有委員針對題目提出相關建議。 

紀錄：李儒奇助教 

 

一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二、 報告事項：略 

三、 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科法所 R05******姚○○同學，擬申請碩士論文以外語撰寫。(所提案)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科法所學則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本所學生欲以外語撰寫論文，應經本所

課程委員會同意。 

二、姚同學為四年級，指導教授林○○教授已經同意姚同學以英文撰寫論文，論文題

目為《The WTO in Response to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: Revisiting the Public 

Health Exceptions for Pandemic Control Under the WTO Legal System with the Case 

of COVID-19 as An Example》，其申請同意書及論文摘要如附件二。 

決 議： 

同意姚○○同學以外語撰寫論文。委員另有以下建議：將「Legal System」改為「Legal 

Regime」，並將題目縮短。 

 


